
臺北市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公私立國民小學模範生表揚工作 

籌備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5年3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時00分 

貳、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https://meet.google.com/zoj-atth-tvk 

參、出席人員：詳線上簽到表 

肆、會議主席：蔡曉青科長                    紀錄：沈志強 

伍、業務報告： 

一、115-116年本市國小模範生表揚大會活動主題，經教育局核定：「逐夢踏實 創

新典範」。 

二、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模範生表揚工作，合計表揚4693名國小模範生及300名國

高中優良學生；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模範生表揚工作，合計表揚4566名國小模

範生，總計9559名。 

三、本市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公私立國民小學模範生表揚，由本市各國民小學每

班推選 1 名模範生（得含補校），包括集中式特教班、私立學校、特殊學校、

臺商學校。 

四、114學年第2學期公私立國民小學模範生表揚方式，於109學年度第2學期模範

生表揚大會第1次籌備會議決議，於110年度起，暫停辦理全市模範生表揚大

會。 

五、本次模範生獎狀及獎座分區負責學校，分別為蘭雅國民中學、松山區西松國

小、信義區吳興國小、大安區龍安國小、中山區長安國小、中正區東門國小、

萬華區西門國小、大同區雙蓮國小、南港區成德國小、文山區永建國小、北投

區石牌國小、士林區劍潭國小、內湖區潭美國小。 

六、114學年度第2學期模範生提報擬以google表單方式辦理上傳名單作業，連結

為https://forms.gle/oUn2uaicQGfCXRZ17  

七、115年度模範生獎狀樣式，列印參考格式如附件1。本學年度獎狀（含優良學

生獎狀）將於115年5月印製完成。 

八、115年度模範生獎座樣式如附件2。 

九、115年度模範生表揚獎座及獎狀印刷日期，依照往例訂為「115年5月」及「115

年12月」。 

十、中等學校優良生表揚，109學年度起改為一學年表揚一次，114學年度將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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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進行表揚，中等學校承辦學校為本市蘭雅國中。中等學校優良生各校名單

由中等學校承辦學校蘭雅國中進行彙整，並逕洽獎座廠商聯繫中等學校優良生

獎座製作及配送事宜。中等學校優良生獎狀，由成德國小協助印刷後，5/25前

送交承辦學校蘭雅國中發送各校。 

十一、有關115年度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模範生表揚工作經費預算說明： 

(一 )115年度模範生表揚工作總預算由 112年度 4,488,320元、 113年度

4,649,250元，114年度4,725,000元，115年度先行預估5,166,950元(已編

本校經費國小模範生4,100,000元、中等優良生256,000元，合計4,356,000

元)。 

(二)相關經費各項費用明細表如附件4，提案討論。 

陸、討論事項： 

案由1：為114學年度第2學期公私立國民小學模範生表揚工作期程草案  

(附件3)，提請討論。 

說明：為利本活動順利執行，並掌握執行進度，業訂定工作期程表及各分區負

責學校工作內容草案，請與會長官及代表協助檢視周延性，作為後續籌

備依據。 

決議：依建議修改中等學校優良學生獎狀「本市  立」為「本市」後通過。  

案由2：有關「115年度模範生表揚活動預算」編列，提請討論。 

說明： 

1.115年度模範生表揚活動辦理方式，採各校自行表揚方式辦理。 

2.115年度模範生表揚活動依期程提出經費預算之編列。 

3.115年度年初將進行115-116年度獎座招標工作，編列招標外聘專家學

者出席審查費。 

4.115年度模範生表揚活動預算表草案(附件4)。 

5.115年度本校預估金額為5,166,950元，視114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後剩

餘經費情形，再陳請局端撥補業務不足經費。 

決議：照案通過，倘屆時經費不足之處，請學校函報教育局撥補。 



案由3：有關本市模範生表揚對象人數調整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案表揚學生原訂特殊教育班級學生未滿20人者，將全校各年級特殊學生合

併計算，每滿20人得選1名（分散式資源班及資優班不計班數），惟本市集

中式特教班不易達到20人，敘述上容易讓學校誤解包含分散式資源班及資優

班，又資源班學生在模範生表揚跟普通班學生共同比較並不容易，部分學校

建議是否可以從寬解釋，納入分散式資源班及資優班班級數或人數計算學校

模範生表揚人數。 

2.檢附臺北市114學年度第2學期暨115學年度第1學期公私立國民小學模範生表

揚實施計畫(附件5)。 

決議：114學年度第2學期模範生表揚對象人數仍依原實施計畫辦理，惟為鼓勵特

殊學生，建議原特殊學生每滿20人得選1名，調整為每滿15人得選1名。 

 
柒、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模範生獎座及獎狀補發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1.因獎座及獎狀涉及首長簽章和備品，倘要補發有困難，建議於實施辦法明列由

學校開立獲選模範生證明。 

2.建議列於模範生表揚實施計畫第陸點，其他項次依序向下遞補，建議文字如下：

「獲選模範生頒予之獎座及獎狀倘因個人原因遺失或損壞，不予補發，由學校

開立獲選模範生證明。」 

決議：本案修改說明2為「獲選模範生頒予之獎座及獎狀倘因遺失或損壞，不

予補發，由學校開立獲選模範生證明。」。 

捌、散會(10時45分)  



附件 1 

臺北市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公私立國民小學模範生及中等學校優良學生獎狀樣式(草案) 

 

 

備註:中等學校優良學生獎狀文字版本與國小模範生差異 

1.國小：「本市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模範生」，中等學校：「本市114學年度優良學生」 

2.國小：「a model student」，中等學校：「an outstanding student」 

 



附件2 

臺北市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公私立國民小學模範生暨中等學校優良生獎座樣式(草案) 

主題： 逐夢踏實 創新典範 

 

 

 

 

 

 

 

 

 

 

 

 

 

備註:中等學校優良生獎座文字版本與國小模範生差異 

1. 國小：「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模範生」。 

2. 中等學校：「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 優良生」。 

  



附件 3 

臺北市114學年度第2學期公私立國民小學模範生表揚工作期程 

                            (115年2月至115年6月)                                115.03.06 

序號 辦理日期 工作內容 

1 02/25(三) 【成德發文】發文12分區負責學校籌備會議通知。 

2 03/06(五) 
第一次工作籌備會議(教育局長官、12分區負責學校代表、中

等學校代表) 

3 03/09(一) 
【成德發文】函報教育局、12分區負責學校、蘭雅國中模範生

表揚工作籌備會議紀錄。 

4 03/10(二) 
局端提供模範生(優良學生)獎座招標需求及打樣；訂於3/10公

告、3/23截標、3/24開標評選。 

5 03/11(三) 提供教育局發文資料(計畫、時程，請各校提供名單) 

6 03/13(五) 【教育局發文】教育局發文(計畫、時間、請各校提供名單) 

7 03/31(二) 申請獎狀-市長簽字印模。4/7(二)前取得 

8 04/09(四)前 各校繳交模範生名冊 

9 04/10(五) 
全市模範生名冊彙整，送交獎座廠商製作獎座(製作期約需45

天、外盒張貼各校序號) 

10 04/24(五)前 獎狀送廠印刷暨監印(印製114-2) 

11 05/15(五) 【成德發文】發文通知各校獎狀及獎座領取、配送、更換事宜 

12 
05/25(一)-

05/26(二) 

國小模範生獎座及獎狀由廠商分送至國小12分區負責學校；國

高中優良學生獎座及獎狀由廠商配送蘭雅國中。 

13 
05/27(三)-

05/28(四) 
各校至分區學校領取獎狀及獎座。 

14 
05/27(三)-

06/05(五) 
各校獎座、獎狀異常回報、異常處理追蹤。 

15 06/26(五)前 辦理驗收及完成相關經費核銷。 

 

 

 

 



附件 4 

 

  



附件 5 

臺北市114學年度第2學期暨115學年度第1學期公私立國民小學

模範生表揚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5年度工作計畫。 

二、臺北市115年度國民小學學生事務工作小組計畫。 

貳、目的 

   一、表揚優良模範學生，落實五育均衡之理念。 

   二、激勵學生見賢思齊，樹立生活及學習楷模。 

   三、養成學生健全人格，培養主動學習的態度。 

參、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肆、承辦單位：本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 

伍、協助單位：蘭雅國民中學、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信義

區吳興國民小學、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大同區雙蓮國

民小學、萬華區西門國民小學、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

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 

陸、實施內容 

    一、活動主題：「逐夢踏實 創新典範」。 

    二、表揚活動 

     （一）時間：115年5月(114學年度第2學期)、115年12月(115學年度第1學期)。 

     （二）地點：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公開場合。 

     （三）對象：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每班推選1名模範生；特殊教育班級學生未

滿20人者，請將全校各年級特殊學生合併計算，每滿20人得選1名（分

散式資源班及資優班不計班數）；各校繳交模範生名冊(附件一)後，

由成德國小統籌彙辦。 

     （四）辦理方式：獲選之模範生將頒予獎座乙座及獎狀乙幀，獎座及獎狀於

印製完畢後另案函發各校辦理配送事宜，各校領取獎狀及獎座後，擇

期於公開場合轉頒予獲獎學生進行模範生表揚以資鼓勵，並發揮見賢

思齊之效。 

柒、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捌、辦理本活動工作得力、有功之相關人員，由本局從優敘獎。 

玖、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  學年度第  學期模範生名冊【頁  ，共  頁】 

行政區 校  名 模範生總人數 

 
中文: 

英文: 
 

年班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年班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